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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教计〔2016〕72号 

 
 

泉州市教育局关于开展 
教育精准扶贫工作的通知 

 

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，经济技术开发区社会事业局，台商

投资区教育文体旅游局： 

    为深入贯彻落实《中共泉州市委 泉州市人民政府关于

强化精准扶贫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实施意见》（泉委发〔2016〕

2号）精神，根据省教育厅、财政厅《关于印发实施教育精

准扶贫工作方案的通知》（闽教财〔2016〕13号）要求，结

合我市实际，就开展我市“十三五”教育精准扶贫工作通知

如下。 

一、指导思想 

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二中、三中、四中、

五中全会精神，以邓小平理论、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、科

学发展观为指导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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精神和中央、省扶贫开发工作会议精神，围绕“四个全面”

战略布局和建设“五个泉州”的目标要求，坚持扶贫开发与

经济社会发展相互促进，以市定扶贫开发重点乡镇、重点村

和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为重点，精确对准教育最薄弱领域和最

贫困群体，落实多元扶持与资助政策，全面提升贫困地区教

育发展水平，促进教育强民、资助惠民、技能富民，坚决打

赢脱贫攻坚战。 

    二、总体目标 

    将推进精准扶贫作为全市教育工作的重要任务，着力构

建覆盖泉州市定扶贫开发重点乡镇、重点村教育发展的倾斜

扶持工作机制。建立起完善的各级各类学校建档立卡贫困家

庭学生资助体系，确保贫困家庭学生不因贫困而辍学。到

2020年，泉州市定扶贫开发重点乡镇、重点村基础教育基本

公共服务主要领域指标接近全市平均水平。 

    三、政策措施和工作任务 

    （一）加大市级财政资金扶持力度 

    “十三五”期间，泉州市级财政每年安排教育专项资金

300万元，用于支持泉州市定扶贫开发重点乡、镇、村基础

教育发展。 

    （二）推进贫困地区基础教育发展 

1.提升基础教育普及和巩固水平。指导泉州市定扶贫开

发重点乡镇所在县（市、区）科学制定中小学布局规划，构

建与常住人口相适应的学校（教学点）布局，推进义务教育

学校管理标准化建设，到2020年，重点乡镇所在县（市、区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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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前三年教育毛入园率达98%，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和初中

入学率分别达到99.99%和98.72%以上。 

2.扩大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。公办幼儿园新建、改扩建、

民办幼儿园奖补等市级学前教育专项补助资金向泉州市定

扶贫开发重点乡镇倾斜，完善学前教公共服务体系。 

3.大力发展民族教育事业。继续优先扶持民族乡、村学

校建设和寄宿制学校建设。办好民族中小学和中学民族班，

认真落实国家、省对少数民族地区教育的扶持和少数民族学

生的照顾政策，全面提高少数民族乡、村（居委会）教育发

展水平。 

    4.加快教育信息化建设。扶持泉州市定扶贫开发重点乡、

镇、村中小学信息化建设，将推选优质学校骨干教师与扶贫

开发重点乡、镇、村的初中、小学（包括教学点）进行点对

点帮扶。同时，建设全市教育教学资源共享平台和相配套资

源库，借助网络实现优质教育资源的城乡共享，提高扶贫开

发重点村教育水平。 

    （三）加强乡村教师队伍建设 

1.提高乡村教师生活待遇。落实乡村教师生活补助政策，

乡村教师除享受乡镇补贴外，平均每人每月按不低于300元

的标准予以补助，补助额度不纳入绩效工资总量。 

    2.加强乡村教师培养。鼓励地方政府和师范院校加强本

土化乡村教师培养，定向培养能承担多门学科教学任务的小

学教师和“一专多能”的初中教师。 

    3.开展乡村教师培训。实施乡村校长助力工程、乡村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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师素质提升工程、乡村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专项资助计

划，每年选派优秀教师、省市教学名师和学科带头人到市定

扶贫开发重点乡镇开展支教、送培下乡活动，全面提升贫困

地区教师教育教学能力。 

    (四）加大对贫困学生的资助力度 

    1.完善学前教育政府助学金制度。对建档立卡的家庭经

济困难幼儿按最高档助学金标准予以资助；对其他家庭经济

困难学生按家庭困难程度予以资助。 

2.完善城乡义务教育学生资助政策。落实义务教育阶段

“两免一补”政策，对建档立卡经济困难家庭和低保家庭寄宿

生按最高档营养餐补助标准予以资助。对泉州市定扶贫开发

重点村所在地的小学（含教学点）寄宿制学校寄宿生，在农

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补助标准的基础上，每年每生

每年再补助 300元。 

    3.实行贫困高中生免学杂费制度。2016年秋季学期开始，

对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、低保家庭学生等免除学杂

费，并享受最高档国家助学金的资助。 

    4.完善中等职业教育免学费和国家助学金政策。对中职

学校全日制在校学生（含技校）免除学杂费，并对建档立卡

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给予每生每年2000元国家助学金。 

    5.完善少数民族助学金政策。继续实施少数民族中学和

中学民族班少数民族学生助学金制度，从2016年起，将少数

民族学生助学金标准提高到初中每生每年1000元、高中每生

每年1600元，高中家庭经济困难少数民族学生同时享受普通

高中国家助学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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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6.健全农村留守儿童关爱网络。会同相关部门建立完善

家庭、学校、基层组织、政府等相衔接的留守儿童关爱服务

网络，让农村留守儿童健康成长。 

    四、组织保障 

    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 

市教育局加强对教育精准扶贫工作的指导协调与统筹

管理。地方教育精准扶贫工作由教育部门牵头，相关部门配

合。各地及学校要高度重视、精心谋划，及时制定本地教育

精准扶贫实施方案；同时，明确负责扶贫工作的领导和业务

部门，确保教育精准扶贫各项工作落实到位。 

    （二）强化资金保障 

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要加大对教育精准扶贫的经费投

入，在政策项目资金等方面优先支持贫困地区教育发展。同

时，要积极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教育扶贫，引导各类公益组织、

社会团体、企业等开展捐资助学活动，完善政府、企业、个

人共同投入的多元教育精准扶贫机制。 

    （三）建立信息台账 

各县（市、区）、各校要加强与扶贫开发部门联系，在

认真调研、摸清底数的基础上，建立贫困地区学校基本办学

条件缺口台账、贫困生的资料数据库，确保不漏一户贫困户、

不漏一所学校、不漏一个贫困生，并实行动态管理，切实做

到精准扶贫。 

 （四）加强宣传引导 

    各县（市、区）、各校应通过宣传媒体、单位门户网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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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，宣传教育精准扶贫的政策、措施及工作进展情况，主动

接受社会监督，同时，积极营造全社会参与精准扶贫良好氛

围，引导关心教育事业的企业、社会组织、港澳台侨胞、个

人参与教育精准扶贫，实现社会帮扶资助与教育精准扶贫工

作有效对接。 

 

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泉州市教育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年 12月 9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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